
L

B. C. COLLATERAL
77 E. Hastings St.

行器電錫開馬

HOY，S 
450 MAIN STREET 

Vancouver, B. C.
PA. 1813

你 
的 

烟 
仔

八

q

Fyv*^〃/一7，一

号^:Milo”

■■"^"審"“■，^書，"■■■“■^■•■■•^^^■■書^■■^・書審"乜 

險保里鄕新;
HARRY JAMES| 

INSURANCE g
& REAL ESTATE #

212 KEEFER ST.\

TAtlow 1377 1

時奥胞加 

可購如拿 

能買蒙大 

發候帝之 

生險襯里 

图靑本女 

力随公僑

*ae^*e

KNE1AL BARBIES LIMHEI

評庶核ifl財外秘常

爱絲司公话聯

LINWOOD COMPANY
106 EAST HASTINGS 5T.，VAZCOUVER,B. C.

London Drug Store 
Main and Union, 
Vancouver, B.C.

PA.3847（舖材薬敦倫） 
宜相錢價 街實夭夾街価

THE ROYAL BANK。『CANADA
支行位于鎮街夾喜叫匡工一

迎

用華 

最 僑 

好儲

（六） 期

BAMBOO TERRACE 
155 PENDER ST. E

Vancouver, B.C. Phone MA. 1935

^̂
Nirn̂
K ̂
nNt9Jyu 65^^

民 國卅九
一卑六月十三日

一̂

^

卑

詩

押

舖

廣

吿

 

頭

月

息

納

五

厘
 

以

後

每

月

三

厘

後«
無數的事實証明■
退租得來的 

穀
旣
非
交
還
佃
農
■
其
中
百
分
之
四
拾
 

已
由
當
地
晨
會
取
去
作
該
會
經
費
•
其 

餘
白
分
之
六
十
乂
說
是
共
軍
借
去
。
結 

果
佃
晨 
一 
年
所
獲
•
同
時
佃
晨
根
本
不 

滿
意
此
種
情
形
同
强
盜
的
行
爲
•
到
了 

逢
主
家
裡 

食
住
固
然
要
维
主
供
應
• 

所
有
物
品
也
予
取
予
携
•
尤
有
不
合
理 

的
是
地
主
微
經
共
軍
征
借
■
本
來
早
它 

峨
穀
無
存
，
突
然
要
他
退
還
許
名
穀
・ 

當
然
無
法
應
付
■
貧
晨
(
實
在
並
非
眞 

正
農
民
•
完
全
是
共
幹
任
外
谩
找
來
的 

地
病
流
氓
)
不
譜
道
理
隨
便
毆
打
缠
主 

•
侮
辱
塊
主
的
妻
女
♦
地
主
平
時
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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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佃a
有
點
過
份
的
索
取
•
但
總
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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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有
歷
史
關
係
的
東
主
關
係
而
帶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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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
被

人

淋

鎌

水
 

迄
至
昨
晚
十
冉
許
•
劉
氏
在
家
正 

擬
休
息
就
寢
・
突
蛆
騎
模
之
玻
璃
窗
汲 

石
子
擊
破
聲
•
劉
氏
即
出
騎
樓
探
視
• 

未
有
發
覺
•
任
何
可
疑
之
跡
象
■
乃
不 

以
爲
意
"
祈6
前
亦
曾
有
類
似
之
事
發 

生
過
壹
次
，@
至
十
豊
時
拾
分
疑
兇
李 

-
曾
登
門
造
訪
謂
有
要
事
求
見
■
家
人 

一
乃
開
門
納
之 

迎
入
客
廳
・
當
時
在
廳 

一
中
者
有
劉
氏
之
弟
劉
聞
起
•
正
當
坐
在 

德
化
中
閱
讀
英
文
報
紙
•
李
突
從
袋
中 

取
硫
酸
壹
脓
■
先
向
劉
氏
之
弟
迎
頤
潑 

一
去
•
别
氏
之
弟
猝
不
及
防 

宫
堂
被
酸 

液
灼
傷
面
部
及
手
部
•
劉
氏
見
勢
不
佳 

■

JE. 
擬
上
前
制
止
-
又
被8^

徒
編
用 

第
二
瓶
硫
酸
淋
去
•
劉
氏
被
灼
傷
而
部 

-
痛
極
呼
號
•
其
母
聞
聲
急
從
房
行
出 

-
客
廳
•
觀
察
究
竟
•
孰
料H
兇
徒
竟
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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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
液
向
老
婦
面
部
潑
去
•
老
婦
首
富 

其
衝 - 
受
傷
最
重
•
面
部
肌
肉
大
部
灼 

傷
・
壹
眼
珠
亦
當
卽
爆
裂
•
痛
極
香
倒 

■
李
某
行
兇
後
逃
去
•
由
家
人
急
鳴
笛 

召
警 - 
旺
角
警
署
毗
連
甚
近
•
聞
駅
即 

派
出
中
西
警
探
到
塲
調
查
•
並
電
召
紅 

十
車
到
塲
•
將
二
一
傷
者
舁
往
九
龍
醫
院

人
毫
相
富
重
情
感
的
■

誼
• 
况 

因
此
許
一

農
都
不

去
强
迫 

在
四
區

地
主
退
租
・
五
月
中
.

#
動
退
租 
該
區
痣
流
氓
比
較
少
•
眞

•
共
幹
發
動
不
起
•
多

正
佃
農

數
佃
農
不
滿
共
方
措
施
與
格
於
情
誼
不 

願
參
加
•
致
使
錢
區
退
租
帚
总
成
績
- 

此
外
■
其
他
各
處
亦
有
如
此
情
形
•
因 

此
• 
石
岐
共
軍
便
於
廿
六
日
發
出
通
告 

・
不
准
佃
農
與
地
主
有
私
自
協
跋
•
凡 

鄕
村
沒
有
退
租
所
得
之
穀
交
與
農
會
作 

經
費
及
借
與
共
方
•
由
農
會
估
計
餞
鄕 

村
應
得
退
租
若
干 

全
部

IH
富
地
個
農 

負
責
繳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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斂
量
穀
粒
■
如
不
遵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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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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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業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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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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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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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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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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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
動
 

共
方
要
退
穀
由
佃
農
負
實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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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山
訊
■
自
本
年
四
月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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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・
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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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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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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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委員蔣飲毓 
黄炳寛 
張聊昌 

11 錦清 
李烧來 

候補執委 
周在利 
麥 
乾 

監
察
娄
員
林
友
馮
深

一 務 
黃炳寛

副咼柴翰 

副
黄
寛 

副 
林文球 

副
陳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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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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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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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存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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紛0

動
貧
農
向 

地
主
地
富
進
行
退
租
運
動
。
共
方
・
初 

宣
傳
此
項
連
動
係
由
中
共
派
出
幹
部
• 

協
助
或
領
口
佃
農
向
地
主
索
取
退
囘
去 

年
田
租
總
値
白
分
之
二
十
五
的
穀 

交 

還
佃
農
・
芥
謂
地
主
重
蕙
剝
削
佃
農
• 

將
來
要
更
進
一
步
向
地
主
索
取
田
地
•

三
毋
訊
。
此
際
天
災
人
禍
•
@

延 

舅
行
各
缠
•
相
常
嚴
重 

俄
殍 

病
斃 

者
•
到
處
均
有
所
聞
■
帆
民
瞰
瞰
待
哺 

•
加
大
旱
之
望
雲
覚
，
粤
中
考
署
接
到 

各
株
緊
急
呈
報
粮
荒
之
釈
後
。
特
用 ̂
 

日
命
令
撥
濟
台
山
。
開
平
•
陽
江
縣
三 

賑
米
各
一
百
萬
斤
•
於
日
昨
開
始
散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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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委員 
胡持瀚 

18

榮有 
麥箕髙 
黄秀間 
周三餘 
龔年幹 

0
世力 
鄺II

東 
司徒昌蔭

候補執委 
李學滋 
0
文心 
李題堯

監察委餐 
譚業源 
司徒賜 
m
聲# 
候補監 #;
張犖炳 
mltM 

黨務主任 
胡持瀚副 

16

柴■

秘書主任国徒昌 6
 
科員ISIg

練 

交際主任 
龔作幹 
科員鄺II

東 

會計主任 
麥箕高 
科員余德喜 

他收主任 
黃秀 «

稽核主任 
譚聲發

財政主任 A
世力 
科餐司徒昌積3 

宣傳主任 
周三験 
科員周*
奕I  

訓繰主任 
鄺II

柬 
科員陵志 »! 

監察主任 
鼻染源 

8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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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

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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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景芬 
0
 成邦 
心

幹事 
黄秉=
一 
第澤初 
胡持仕 
然澤膈 
熊奕年 
O
鶴念 
方修Iki

余
濃 
熊
蓑
長
林
鰻
周
道
芝 
方守拔 
鄺彩信余日生

非1T  

tt 
區杰常 
8
 則扶 » 永葉 
宋俊88  
麥箕周 
李百腓麗 

a
 怡盛 
龔存彬 
黄詳脩 
ttlt
焜 » 子堆 

感 

顧問 ■
景 
黄金灼

◎

營

業

部

事

木報兼接理各■
印件■
如傳以，貨覃，名片，入魚紙仔，值封，券 

11 

信封，信箋，徵信錄，捐册，漫書籍等■
名目太繁・恕未枚舉•
崎恚 

作精美■
印刷玲瓏・又揍造笠巴圖章・計價特別相宜•
仰析81

心賜！1

是着・

竹林餐館 
雲毋著名 

一 大筵小酌 
隨時應命 

一上等廚師烹 
11 巧精 

*
方雅潔 
招呼眞喊 

貫客光顧 
無任歡迎

本

舘

主

人

啓

■
在
未
辦
理
前
•
經
過
詳
密
何
查
•
認 

爲
確
屬
參
加
共
軍
革
命
工
作
殉
離
人
員
 

之
家
屬
。
及
赤
貧
民
衆
・
始
核
准 8
 給 

賑
米
票
每
人
拾
五
斤
至
廿
斤
，
限
由
領 

米
人
親
身
到
賑
米
會
洽
領
•
不
准
假
替 

■
査
有
等
領
囘
之
米
•
均
爲
寄
爛
裝
出

臭
氣
者
•
據
悉
■
此
等
米 

貯
三
毋
之
車
米
•
當
時
擬 

州
半
島
之
共
軍
•
因
當
時

數
月
蔓 

專
南
雷

交
通
工
具
缺
乏
•
暫
寄
放
，三
埠
之
長
沙 

荻
海
兩
地
，
後
因
形
勢
變
遷
一•
遂
電
囑 

三
毋
之
軍
米
中
止
運
往
•
因
共
軍
未
曾

時
性
質 

■
故
糧

計

60 放
貯
如
許
之
久
•
以
爲 

■
對
險
糧
倉
，
不
必
多
事
選 

倉
簡
陋
非
常
，幾
者
不
蔽
風 

管
育
昌
雖
已 #
 覺
•
但
因
未 

轉
運
他
去
•
或
撥
移
之
命
・ 

迄
今 

經
週
期
內
適
逢
雨
天 

方
潮
濕 
天
氣
惡
劣
之
故
。

級
有 

拖
延 

・
地 

遂
起

自
煽
爛
•
損
壊
過
半
・
粤
中.專
署
•
恐 

上
峯
譴
責
•
故
藉
詞
敕
濟
机
荒
•
撥
付 

散
賑
•
奥
其
名
而
卸
實
•
總
之
•
妻
慘 

痛
苦
•
皆
係
良
善
人
民
矣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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